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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貿易港區設置管理條例修正第二十九條條文 

中 華 民 國 108年 1 月 16 日 

華總一經字第 10800004521 號  

第二十九條  營利事業在中華民國境內僅從事準備或輔助性質之活動，自行或委託

自由港區事業在自由港區內從事貨物之採購、輸入、儲存或運送，經自由

港區管理機關審查核准者，其銷售貨物之所得，免徵營利事業所得稅。 

在中華民國境內無固定營業場所之外國、大陸地區、香港或澳門營利

事業銷售經認可之國際金屬期貨交易所認證且經主管機關核定之商品或同

一稅則號別之商品，如該商品儲存於自由港區事業經自由港區管理機關核

准之自由港區內之處所，其售與境內、外客戶之所得免徵所得稅；其銷售

該商品之所得，無須申請免徵營利事業所得稅，並免依所得稅法規定辦理

申報。 

第一項準備或輔助性質之活動、採購、輸入、儲存或運送之範圍及營

利事業核准免徵期限、前項適用範圍與要件、認可機關及核定機關、前二

項申請程序、核准、廢止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會同財政部

定之。 

第一項及第二項免徵營利事業所得稅實施期限至中華民國一百三十一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本條例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修正之第一項至第三項規

定，自一百零八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案件適用之。 

本條例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已依修

正前第一項規定核准之案件，其核准免徵期限最長至一百十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止。 

本條例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已申請

尚未核准之案件，屬一百零七年度及以前年度之所得者，適用修正前第一

項規定；屬一百零八年度以後之所得者，適用修正後第一項規定。 


